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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数字化的不断发展和数据处理技术的进步已引起经济学家对个人信息在生产中的
作用产生极大关注。隐私经济学是隶属于信息经济学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它关注一类特殊资源
（个人信息）的配置，是运用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方法来分析和解释隐私现象或问题的一门交叉学科。

本文首先介绍隐私的概念及其经济价值，强调隐私概念的动态演化特征和隐私经济价值的异质性。

其次，本文探讨共享个人数据的决策过程，分析什么因素助推了个人信息的披露行为以及隐私悖论
存在的假设条件。再次，本文分别从数据确权、信息不对称、价格歧视、数据二次使用、数据外部性、

隐私保护与规制等方面讨论隐私造成的消费者福利效应，并对隐私导致数据市场失灵的机制进行
分析，总结隐私监管的经济影响，重申监管应该关注的具体隐私问题。最后，本文提出了隐私经济
学研究存在的一些不足和未来拓展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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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隐私一直是政策和经济辩论中敏感而热门的话题（Ｊｏｎｅｓ　＆ Ｔｏｎｅｔｔｉ，２０２０；Ｇａｒｒａｔｔ　＆ Ｖａｎ
Ｏｏｒｄｔ，２０２１）。隐私经济学是隶属于信息经济学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但目前关于隐私经济学的定
义尚未统一。早期的隐私经济学分析侧重于个人信息市场的效率 （Ｓｔｉｇｌｅｒ，１９８０；Ｐｏｓｎｅｒ，１９８１；

Ｖａｒｉａｎ，１９９６）。近期的一些学者关注保护和披露个人信息的经济价值（Ａｃｑｕｉｓｔ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以及个
人数据在市场中的作用（Ｃｅｃｅｒ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Ａｃｑｕｉｓｔ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认为，从本质上讲，隐私经济学涉
及与个人、组织和政府之间在公共与私有领域相关的权衡取舍。并且，经济学家对隐私的关注主要
集中在信息方面，即保护或共享个人数据所产生的权衡。Ｃｅｃｅｒ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也认为，隐私经济学旨
在分析个人、企业和政策制定者在个人数据起关键作用的市场中如何相互作用。

当前，我国正处于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由数据驱动，数
据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２０２０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３９．２万亿元，占ＧＤＰ比重
达３８．６％。２０２１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进一步扩大至４２．４万亿元①。《“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明确提出，到２０２５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比重预期达到１０％。数据表明，我国数字经
济规模不断扩张、贡献不断增强。另一方面，数据所带来的商业价值和利益激励越来越多的组织利
用电子商务平台、社交媒体、移动应用和可穿戴设备等手段收集用户个人数据，往往表现为个人信息
被过度收集。特别是美国的谷歌、亚马逊和脸书等独角兽互联网平台，以及中国的京东、腾讯、阿里
巴巴等大型互联网企业的崛起，使得个人数据的收集和商业使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从浏览、

搜索历史到位置轨迹数据再到社交媒体活动，个人信息收集已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Ａｒｇｅｎｚ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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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ｏ　＆Ｂｏｎａｔｔｉ，２０２１）。
从现实背景看，２０１９年美国皮尤民调显示，个人对隐私的担忧正在上升，８１％ 的受访者表示“公

司收集有关他们数据的潜在风险超过了收益”。２０２０年Ｇｈｏｓｔｅｒｙ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出于统计或
广告目的，在全球范围内，谷歌保留了对所有网站８０．３％ 的跟踪覆盖率①。数字革命以及互联网已
从初期乌托邦式的美好愿景演变成了赤裸裸的监视资本主义（Ｚｕｂｏｆｆ，２０１９）。同时，用户为了获得
便利和更好的服务，不断向互联网等平台共享个人信息，往往表现为个人信息的过度披露。据《２０２１
年全国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总报告》显示，仍有２６．６２％的网民认为网络个人信息保护不太好
或非常不好，特别是在社交应用、电子商务和网络媒体等领域。个人信息的过度收集和过度披露为
隐私安全埋下了隐患，不但容易造成自我信息泄露，而且还危及他人隐私（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也
为第三方平台泄露提供了机会。数据泄露使电子商务等企业陷入高度的商业风险，也造成了严重的
经济损失。根据ＩＢＭ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２０２１年数据泄露报告的成本》显示，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数据泄
露成本创历史新高，２０２１年给企业造成的平均成本增加到４２４万美元，高于２０２０年的３８６万
美元②。

从政策背景看，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Ｇｅｎｅｒａｌ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ＧＤＰＲ）首次在
法律上明确个人数据是个人资产，并要求企业使用个人数据需征得用户同意，即遵循“知情－同意”
框架。美国《加州消费者隐私法案》（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Ａｃｔ，ＣＣＰＡ）则建议在收集和使用
个人数据方面给予消费者更大的控制权。在国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以下简称“数据安
全法”）也规定任何组织、个人收集数据应采取合法、正当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作为中国首部针对个人信息保护的专门性立法再次明确了不得过度
收集个人信息。２０２２年１月４日，中央网信办官网公布了《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算
法推荐管理规定》两份重要文件，明确规定掌握超过１００万用户个人信息的网络平台运营者赴国外
上市必须向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申报网络安全审查。这些数据政策的宗旨在于遏制个人信息被滥
用，保护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伴随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市场营销中的隐私环境已发生巨大变
化，势必给互联网企业带来新的挑战。

综合现实和政策背景看，隐私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外部隐私环境的变化势必对消费者
和企业产生冲击，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对于如何合理地配置宝贵的个人信息资源，消费者、企业和政
府也可能需要重新考虑相关的权衡取舍：（１）消费者在保护和披露（或共享）个人信息之间的权衡；
（２）在数据市场中，企业在隐私损失和数据效用之间的取舍；（３）政府立法在确保消费者隐私安全的
同时还要不破坏企业的创新能力，而研究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长期以来，经
济学家一直对了解个人信息披露的经济价值和后果以及共享个人数据的决策过程感兴趣（Ａｃｑｕｉｓｔ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鉴于此，本文对隐私经济学的研究进展做一评述。

二、隐私的概念及其经济价值

（一）什么是隐私？
“隐私”一词通常出现在法律、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信息科学中。然而，对于隐私究竟是什么？

学者们并没有形成广泛的共识。在操作上，隐私仍然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人们很难给出明确的定义。
例如，对于不同的人，隐私可能意味着不同的事情（Ｐｏｓｎｅｒ，１９８１；Ａｃｑｕｉｓｔ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

隐私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１８９０年《哈佛法学评论》上发表的一篇题为《隐私权》的文章中。Ｗａｒ－
ｒｅｎ　＆Ｂｒａｎｄｅｉｓ（１８９０）将隐私定义为“不受打扰的权利”，这被公认为隐私概念的首次出现。随后，关
于隐私定义的哲学争论在２０世纪下半叶变得异常突出，特别是隐私的概念随着信息技术的显著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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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而不断演变，将其推置公众辩论的前沿。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发现主要有如下五种隐私定义。

１．将隐私定义为权利。隐私本身被视为一种内在权利，特别是作为“不受打扰的权利”（Ｗａｒｒｅｎ
＆Ｂｒａｎｄｅｉｓ，１８９０）。当前，许多国家的法律将隐私视为一项必须受到保护的基本人权（Ｓｏｌｏｖｅ，

２００８）。基于这种隐私概念，个人信息的处理必须受到限制。

２．将隐私视为商品。在数字时代，个人信息被认为是一种新的商品（Ｓｐｉｅｋｅｒ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
基于商品的定义是指用户将其个人信息作为无形资产进行交易（Ｘｕ　＆ Ｇｕｐｔａ，２００９）。一些学者认
为隐私不仅是个人的一项重要权利，也是一种中间产品（Ｆａｒｒｅｌｌ，２０１２）或最终商品（Ａｃｑｕｉｓｔ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此外，Ｆａｉｒｆｉｅｌｄ　＆Ｅｎｇｅｌ（２０１５）主张从公共品的视角来研究隐私。隐私的商品化为研究个人
信息的价值提供了重要基础。

３．将隐私定义为对信息的控制。关于隐私的最主要理论之一是个人信息控制理论。例如，Ｗｅｓ－
ｔｉｎ（１９６８）认为隐私是“对自我访问的选择性控制”。Ｆｌａｈｅｒｔｙ（１９８９）则明确地提出了将隐私作为信
息控制的想法，并且将“数据保护”发展为隐私的一个方面，这一概念为公平信息实践（ＦＩＰ）奠定了基
础。类似地，Ａｃｑｕｉｓｔ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认为隐私不是共享的对立面，而是对共享的控制。

４．将隐私定义为状态。隐私还可以被视为一种能够实现自主的状态，这是一个与人格密切相关
的概念。Ｗｅｓｔｉｎ（１９６８）通过孤独、亲密、匿名和保留四种状态来定义隐私。类似地，Ｌａｕｆｅｒ　＆ Ｗｏｌｆｅ
（１９７７）将一般隐私概念化为一种情境概念（状态）。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状态的隐私可能影响我们与
他人的互动方式。

５．将隐私作为集体规范。Ｓｈａｅｆｆｅｒ　＆Ｋｅｅｖｅｒ（２０２１）认为个人数据在孤立的情况下并没有什么
价值，只有与其他人所做、所说和喜欢的信息结合在一起时才变得更有价值。个人数据汇总而成的
大数据不是个人财产，而应视为集体规范，因此他们提议从集体的角度对个人数据重新定义。

综合以上学者观点可知，统一的隐私定义尚不存在。隐私已通过权利、商品、控制、状态和集体
规范等多种方式概念化。为了厘清现有文献中隐私的概念，Ｓｍｉｔ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采用基于价值和基于
同源（ｃｏｇｎａｔｅ－ｂａｓｅｄ）的定义来归纳隐私概念。其中，基于价值的定义是将隐私视为商品或社会道德
价值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项人权。而基于同源的定义主要是把隐私等同于具有共同词源的词，例
如，把隐私看作一种控制或状态。结合Ｓｍｉｔ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的定义方法，可以对上述五种隐私的定义
进行归纳，如表１所示。

表１　隐私定义的分类

定义方法 具体分类 特征 相关文献

基于价值

隐私作为一项权利 隐私是一项基本的人权 Ｗａｒｒｅｎ　＆Ｂｒａｎｄｅｉｓ（１８９０）

隐私作为一种商品 隐私是可以交换感知利益的商品

Ｘｕ　＆Ｇｕｐｔａ（２００９）
Ｆａｒｒｅｌｌ（２０１２）
Ｓｐｉｅｋｅｒ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
Ｆａｉｒｆｉｅｌｄ　＆Ｅｎｇｅｌ（２０１５）
Ａｃｑｕｉｓｔ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

基于同源

隐私作为控制 隐私等同于对访问和信息等的控制
Ｗｅｓｔｉｎ（１９６８）
Ｆｌａｈｅｒｔｙ（１９８９）
Ａｃｑｕｉｓｔ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

隐私作为一种状态
隐私等同于某种状态，影响我们与
他人的互动方式

Ｗｅｓｔｉｎ（１９６８）
Ｌａｕｆｅｒ　＆ Ｗｏｌｆｅ（１９７７）

隐私作为集体规范
隐私应被视为一种集体规范，而非
个人财产 Ｓｈａｅｆｆｅｒ　＆Ｋｅｅｖｅｒ（２０２１）

另外，也有学者将隐私划分为不同的维度来尝试澄清隐私的定义和范围。例如，Ｄｉｅｎｌｉｎ　＆
Ｔｒｅｐｔｅ（２０１５）将隐私区分为信息隐私、社会隐私和心理隐私三个维度，然后针对不同的隐私维度进
行研究。本文认为，如果要界定清楚隐私的概念，首先应明确其研究的范围和维度，然后结合Ｓｍｉｔ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的基于价值或基于同源的定义进行界定。例如，在隐私经济学中（而不是法律或其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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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中）诠释信息隐私（而不是心理、物理或社会隐私等）的概念，最后，基于价值或基于同源的定义来
明确信息隐私的含义。信息隐私已成为隐私领域学者们的前沿研究焦点，隐私经济学主要关注信息
隐私相关的研究。

（二）隐私的经济价值
隐私经济学始于“个人数据商品化为可交易的资产”（Ｓｐｉｅｋｅｒｍａｎｎ，２０１５）。个人信息的经济价

值作为商业、法律和政策领域的客观评估指标具有重要意义（Ｌｉｍ，２０２１）。实际上，很多有价值的数
据集本质上是个人的。个人数据越来越被视为商业资产，甚至被喻为现代经济中的“新石油”。虽然
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个人隐私具有经济价值早已达成共识，但是隐私通常与产品或服务捆绑在一起进
行销售，这导致很难衡量隐私的具体经济价值。

尽管估计隐私的经济价值面临诸多挑战，然而，长久以来，经济学家一直对如何估计隐私的经济
价值感兴趣，并且一些学者已在不同的场景中对隐私的经济价值进行了估计。Ｔａｙｌｏｒ（２００４）认为，

客户信息的价值来源于互联网企业识别消费者并向他们收取个性化价格的能力。隐私经济价值的
货币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披露个人信息时，用户愿意接受的最低价格（即 ＷＴＡ）；另一方
面，保护个人信息时，用户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即 ＷＴＰ）。

１．用户愿意以最低价格出售个人信息的相关实证研究。Ｃａｒｒａｓｃａ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在田野实验中，采
用反向二价拍卖研究了消费者在网上浏览时如何重视个人身份信息。研究表明，用户倾向于重视他
们的线下隐私，并且愿意以２５欧元（中位数）披露他们的年龄和地址信息，以７欧元（中位数）分享他
们的在线浏览历史。类似地，Ｃｖｒｃｅ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估计了向第三方披露位置数据的价值。结果发现，

用户愿意以每月４３欧元的价格放弃他们的位置数据。Ｂｅｒｅｓｆｏｒ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通过田野实验对电子
商务交易中消费者的出生日期和月收入披露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消费者的 ＷＴＡ相当于１欧元
折扣。

２．用户愿意支付最高价格保护个人信息的相关实证研究。Ｐｏｔｏｇｌｏ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Ｋｒａｓｎｏｖ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和Ｈａｎ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通过离散选择实验分别对避免共享和存储、防止二次使用个人数据、避免
个性化广告以及隐私增强服务以保护隐私的 ＷＴＰ进行了估算。研究发现，为了避免与第三方共享
个人数据的 ＷＴＰ为每笔交易５．５７英镑，用户愿意支付２．６８英镑避免在线零售商存储其个人数据
（Ｐｏｔｏｇｌｏ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而防止不当访问和二次使用个人信息的 ＷＴＰ范围在３０～４５美元之间
（Ｈａｎ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在使用人口统计信息的在线社交网络中，避免个性化广告的平均支付意愿为
每年１４～１７欧元，关注隐私的用户愿意为相同的服务每年支付２３～２８欧元（Ｋｒａｓｎｏｖ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

Ｅｇｅｌｍ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通过田野实验对隐私增强应用和Ｆａｃｅｂｏｏｋ数据可移植性的 ＷＴＰ进行估计发
现，对于请求最少个人数据应用程序的 ＷＴＰ，在注重隐私的参与者中为１．５美元（２５％），当支付超
过０．９９美元时，８０％ 的参与者将放弃个人数据的保护。

综合上述研究可知，个人信息不是同质产品。不同类型个人数据的经济价值也不同，即使是同
一类型个人数据的经济价值也是因人而异。值得注意的是，现有隐私经济价值的研究主要关注人口
统计方面的类型信息，通过实验等研究方法对客户在披露隐私时 ＷＴＡ和保护隐私时 ＷＴＰ进行比
较，而实际上，不同类型的个人数据可以揭示不同的个人信息。本文认同Ａｃｑｕｉｓｔ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的观
点，即隐私的经济价值不是单一价值的统一概念，而是与上下文相关，并且因不同类型的数据而有所
不同。尽管隐私的经济价值呈现出典型的异质性，但仍可能存在潜在的个人隐私偏好。本文只探讨
隐私的经济价值，并不是说隐私的政治价值等其他价值不重要，而是隐私经济学主要关注隐私的经
济价值。

三、隐私披露行为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一）个人信息披露成因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
一直以来，经济学家始终对共享个人数据的决策过程感兴趣。已有许多学者从不同理论与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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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研究和解释了为什么人们愿意披露（或共享）个人信息，有时甚至“乐此不疲”。这方面的文献大
体可以分为两类，理性的披露决策以及非理性或有限理性的披露决策。

１．理性的披露决策。相对于直觉、冲动的决策，人们可能更加理性，善于推理计算。作为最流行
的信息隐私研究框架之一，隐私计算（ｐｒｉｖａｃｙ　ｃａｌｃｕｌｕｓ）理论认为披露个人信息的意图总是基于理性
的收益风险计算，即在收益与风险之间权衡。当个人预期收益将超过隐私损失的风险时，则披露个
人信息以换取社会或经济利益（Ｔｒｅｐｔ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例如，在移动场景中，Ｐｅｎｔｉｎ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研究
发现，移动应用的使用主要受感知信息和社会效益的驱动。Ｗｏｔｔｒｉｃ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在一个实验环境中
也证明了隐私权衡的存在。近期的实证研究发现，在确定满意度时，感知利益比感知风险更重要，感
知利益通过满意度间接影响访问个人信息的意愿（Ｎａｊｊａ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资源或社会交换理论也有类
似的观点，认为由于个人的愿望和需要，他们试图理性地与他人交换资源。例如，最近的实证研究表
明，互惠交换强烈影响在线购买中披露个人数据的意愿（Ｕｒｂｏｎａｖｉｃｉｕ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

２．非理性或有限理性的披露决策。人们在做决策时，受到启发式、认知偏见和知识能力限制等
多种因素影响，往往表现为非理性或有限理性（Ｋｏｋｏｌａｋｉｓ，２０１７）。自我披露可以理解为一种认知决
策，情感在人类判断和决策中的作用不容忽视（Ｎａｊｊａ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根据情感启发式理论，人们用情
感标记行为、对象或事件，然后参考他们的“情感池”进行决策和行为。被激活的情感会影响人们对
行为的认知评估（Ｙ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作为社会人，一个人的社会环境对他的隐私决策和行为有显著的
影响（Ｂｅｌｄａｄ　＆Ｋｕｓｕｍａｄｅｗｉ，２０１５）。例如，Ａｃｑｕｉｓｔ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通过现场实验表明，披露个人信息
存在羊群效应，羊群行为影响人们披露敏感信息的倾向。Ｔｒｅｐｔ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在社交网站（ＳＮＳ）环境
也验证了这一结论。最近关于解释水平和信息边界理论（通信隐私管理理论）的文献也有新的见解。

Ｂａｎｄａｒ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在一项问卷调查中发现，心理距离能够解释隐私行为并调节隐私关注与隐私行
为之间的关系，但被授权的消费者的隐私行为并没有显著变化。在个性化广告中场景中，Ｚｈｕ　＆
Ｋａｎｊａｎａｍｅｋａｎａｎｔ（２０２１）通过问卷调查研究了隐私边界对社交媒体广告态度和购买意愿的影响。结
果发现，基于内部数据源的个性化广告、可感知的人格化和共同所有权与可感知的隐私呈正相关，从
而导致更好的广告态度和更高的购买意愿。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隐私决策依赖于具体情境，信息披露决策是一个结合了理性和情感因素的
复杂过程（Ｎａｊｊａ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现有文献已将隐私研究扩展到各个方向，隐私计算理论、资源或社会
交换理论、情感启发式理论、解释水平理论、通信隐私管理理论以及信息边界理论等都能很好地解释
个人信息的披露行为。而且，最近一些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引入新的隐私前因（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ｓ），再次验
证了这些理论的有效性。当前，现有研究主要使用两种流行的结构之一（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ｖａｃｙ，ＣＦＩＰ）或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ｅｒ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ＩＵＩＰＣ）衡量用户的信息隐私问
题（Ｓｍｉｔｈ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６；Ｍａｌｈｏｔｒ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隐私关注的实证分析主要通过“前因－隐私关注－结
果”（ＡＰＣＯ）宏观模型来研究（Ｓｍｉｔ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考虑到ＡＰＣＯ模型存在对外部刺激的反应会导致
深思熟虑的分析，从而导致完全知情的隐私相关态度和行为问题，Ｄｉｎｅｖ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将行为经济学和
认知心理学的变量（如启发式和偏见）引入模型，并提出了增强的ＡＰＣＯ模型。该模型强调了上下文
和情境对隐私决策的影响，为研究隐私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框架。

（二）关于隐私悖论的争论
长期以来，隐私学者认为人们会做出合理的隐私披露决定。Ｗｅｓｔｉｎ（１９６８）更是用“隐私实用主

义者”来形容这些理性人。直觉上，隐私具有经济价值，应该受到重视。事实上，人们确实声称关注
隐私（Ｍａｄｄｅｎ　＆Ｒａｉｎｉｅ，２０１５），然而，他们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行为却背道而驰，这种隐私态度或偏好
与实际或实验室行为相背离的现象称为“隐私悖论”（Ｂａｒｎｅｓ，２００６；Ａｃｑｕｉｓｔ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隐私悖论
现象对隐私偏好的一致性提出了挑战。人们不禁会产生疑问，我们真的关心自己的隐私吗？如果关
心，为什么个人信息的声明价值和披露价值之间存在差异？为此，已有许多研究试图揭开隐私悖论
的神秘面纱（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Ｇｌａｓｇｏｗ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但学者们对于隐私悖论是否存在尚存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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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支持隐私悖论存在的研究。基于自我决定理论，Ｈｅｗ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通过调查问卷，采用ＰＬＳ－
ＳＥＭ方法，在智能旅游背景下确认了隐私悖论现象。Ａｔｈｅ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利用来自麻省理工学院数字
货币实验的现场实验数据，调查了消费者在面临通知和选择时的行为扭曲，发现了数字隐私悖论。

Ａｌｅｉｓ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使用访谈、问卷和观察等混合方法证实了正在兴起的物联网领域存在隐私悖论，

进一步拓展了研究的范围。Ａｒｐｅｔｔｉ　＆Ｄｅｌｍａｓｔｒｏ（２０２１）通过实证调查对消费者的隐私决策进行分
析发现，意大利也出现了声明意图和个人实际行为之间的矛盾。Ｇｌａｓｇｏｗ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基于假设的叫
车服务，通过离散选择实验检验调查响应偏见导致隐私悖论的证据。结果显示调查设计之间的差异
在统计学上不显著，没有证据支持受试者内部设计可能导致隐私悖论的调查反应偏差。

２．挑战隐私悖论存在的研究。隐私实际上是一个高度依赖于上下文并随时间可变的概念
（Ｋｏｋｏｌａｋｉｓ，２０１７），因此，一些学者对隐私悖论存在性提出质疑。Ｍｏｔｈｅｒｓｂａｕｇ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研究在
线服务环境中的披露前因发现，隐私关注对整体披露没有影响，但对较高敏感的信息有预期的负面
影响，隐私悖论可能是由于未能考虑到信息敏感性所导致。Ｄｉｅｎｌｉｎ　＆Ｔｒｅｐｔｅ（２０１５）将隐私区分为
信息隐私、社会隐私和心理隐私三个不同维度，通过在线调查问卷，结合计划行为理论（ＴＰＢ）展开研
究，结果表明，在线隐私关注与特定隐私行为的相关性不显著。使用隐私态度、隐私关注和隐私意图
可以充分解释隐私行为，社交网络中的用户行为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自相矛盾，隐私悖论只不过
是“过去的遗迹”。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针对个人数据共享与隐私担忧相关的问题，对支付宝小程序用
户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调查。结果表明，４６％的人表示非常关心隐私，３９％的人表示关心，只有１５％的
人不关心。在一年时间里，“非常关心”隐私的用户平均访问了１６．３个小程序，授权了其中１１．３个
小程序，并拒绝了将近２５％的数据共享请求。这些“非常关心”隐私的用户没有因为盲目授权所有请
求而放弃对其数据隐私的积极保护。通常，隐私悖论研究中涉及的行为是人们在非常特定的环境中
做出的风险决策，而相对风险和客观风险都会影响消费者的隐私抉择（Ａｄｊｅｒｉ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Ｓｏｌｏｖｅ
（２０２１）认为隐私悖论只不过是由错误逻辑创造的神话。

现有文献对隐私悖论现象的解释主要是分析阐明隐私态度和隐私行为之间的分歧，重点研究隐
私悖论存在的假设条件，主要体现在隐私计算理论、社会交换理论、决策中的认知偏见和启发式、有
限理性和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决策以及量子同态理论等五个研究领域（Ｋｏｋｏｌａｋｉｓ，２０１７）。最近有
关注意力和数据外部性的研究为隐私悖论的解释提供了新的见解。预计到２０２５年，全球每天生成
的数据量将达到４６３艾（１艾＝２６０）字节，海量大数据和多屏幕使得用户分心几乎无处不在。注意力
的减少可能决定消费者对个性化隐私悖论的评估（Ｃｌｏａｒｅｃ，２０２０）。通常，在存在负数据外部性的情
况下，消费者将面临过度的数据共享，个人信息的价格也将进一步被压低（Ｂｅｒｇｅ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

Ｉｃｈｉｈａｓｈｉ，２０２０ｂ），而保护个人信息也变得更加困难。消费者在面对可忽略的边际隐私成本和较高
的隐私保护成本时，以非常低的价格放弃个人数据看来也是合情合理的（Ａｔｈ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有关隐
私悖论更早的讨论可参考Ｂａｒｔｈ　＆Ｄｅ　Ｊｏｎｇ（２０１７）和Ｋｏｋｏｌａｋｉｓ（２０１７）的研究综述。

四、隐私与消费者福利相关的研究

个人数据市场的分散促使人们对在线消费者信息的福利效应越来越感兴趣（Ａｒｇｅｎｚｉａｎｏ　＆
Ｂｏｎａｔｔｉ，２０２０）。当前，数据权属界定不清已成为数据要素化的最大制度障碍之一（熊巧琴和汤珂，

２０２１）。在数据丰富的数字世界中，个人用户和数据收集平台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几乎是一种自然状
态（Ｍａｒｔｅｎｓ，２０２１）。而这些固有的信息不对称似乎无法消除，这是数据驱动经济的“原罪”（Ｃｉｕｒｉａｋ，

２０１９）。由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价格歧视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并不明确（Ｇ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Ｂｅｒｇｅ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我们应该认识到任何政策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都具有两面性（Ａｒｇｅｎｚｉａｎｏ　＆Ｂｏｎａｔｔｉ，

２０２１）。随着新技术的引入，消费者担心他们的数据被收集并用于他们毫不知情的目的，未经授权的
二次使用产生显著的负外部性（Ｎｏａｍ，１９９７）。目前，数据外部性的福利影响研究仍然是学者们近期
关注的热点问题（Ｂｅｒｇｅ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Ｆａｉｎｍｅｓｓｅｒ，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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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据确权
互联网的兴起伴随着关于如何使用和控制数据的激烈辩论（Ｊｏｎｅｓ　＆Ｔｏｎｅｔｔｉ，２０２０；Ｍａｒｋｏｖｉｃｈ

＆Ｙｅｈｅｚｋｅｌ，２０２１）。数据权属界定不清已成为数据要素化的最大制度障碍之一。

根据科斯逆定理，当存在交易成本时，不同的权利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Ｔａｙｌｏｒ
（２００４）考虑到了这种产权安排，调查了消费者隐私和电子零售中的客户信息市场，研究在客户信息
的保密制度和披露制度两种情况下的福利效应，并在披露制度的背景下讨论天真和成熟消费者的不
同情形，认为福利比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消费者是否预期名单的销售和需求弹性。类似地，Ｄｏｓｉｓ
＆Ｓａｎｄ－Ｚａｎｔｍａｎ（２０１９）研究了使用数据时产权对市场结果的影响，发现数据归属企业还是消费者
所有取决于数据对企业的总体价值以及消费者能够将其数据货币化的程度。Ａｌ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在垄断
和竞争环境下进一步调查了让消费者控制自己数据的经济影响。研究表明，消费者是否能从信息控
制中获益，取决于消费者披露信息的技术与市场竞争程度之间的微妙互动。Ｊｏｎｅｓ　＆Ｔｏｎｅｔｔｉ（２０２０）

也关注产权，但更强调数据的非竞争性。他们考虑到企业拥有数据的缺点———过度使用数据而不能
充分尊重消费者隐私和担心创造性破坏而囤积数据，研究了企业拥有数据和消费者拥有数据的不同
情景，并且比较了这两种数据产权制度安排下的消费者福利。分析表明，赋予消费者数据产权可以
产生接近最优的分配，均衡福利为最优福利的９９％。而当企业拥有数据时，均衡福利仅为最优福利
的９３％。然而，Ｂｅｒｇｅ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认为赋予消费者对其数据的控制权不足以实现信息的有效
使用。

（二）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是数字平台经济中的一个现实（Ｍａｒｔｅｎｓ，２０２１）。大数据中固有的信息不对称似乎

无法消除，这是数据驱动经济的“原罪”（Ｃｉｕｒｉａｋ，２０１９）。平台可以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来促进互
动，增加消费者福利（Ｍａｒｔｅｎｓ，２０２１），然而，大量的信息不对称也会增加消费者的搜索成本或对消
费者进行价格歧视，降低消费者福利，甚至导致非最优结果的市场失灵（Ｌａｎｃｉｅｒｉ，２０２１）。

信息不对称是数字隐私市场失灵的重要来源。数据共享经常被“吹捧”为克服信息不对称和最
大化社会福利的一种手段（ＯＥＣＤ，２０１９）。所以一些学者认为市场机制产生的数据共享太少而不是
太多（Ｖａｒｉａｎ，１９９６；Ｊｏｎｅｓ　＆ Ｔｏｎｅｔｔｉ，２０２０），这与“芝加哥学派”的观点如出一辙。Ｓｔｉｇｌｅｒ（１９８０）和

Ｐｏｓｎｅｒ（１９８１）认为个性化数据的增强使用提高了效率和福利，因为信息不对称减少了。然而，第三
方跟踪的做法扩大了个性化数据收集和使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对消费者福利造成负面影响的可能
性增加。数据市场的复杂性进一步加剧了信息不对称和市场集中度的担忧（Ｌａｎｃｉｅｒｉ，２０２１），反垄断
机构似乎难以评估因数据集中度增加或并购对消费者造成的损害（Ｓｃｈｏｃｈ，２０２０）。Ｅｅｃｋｈｏｕｔ　＆
Ｖｅｌｄｋａｍｐ（２０２２）认识到增加数据不对称有两个互异的福利效应：一方面，增加了市场力量，可能造
成福利的无谓损失；另一方面，拥有更多信息的企业生产更多，可以降低风险的负效用。在数字时
代，消费者实际面临着信息过载（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不断寻求分配稀缺注意力的最佳方法 （Ｊｉｎ
＆ Ｗａｇｍａｎ，２０２１）。

（三）价格歧视
隐私经济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企业可能会利用消费者数据进行价格歧视（Ａｌ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这可

能对消费者福利构成威胁，问题的根源在于价格歧视所利用的信息不对称。最近的研究和政策报告
强调，数据驱动的价格歧视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并不明确（Ｍｏｎｔｅ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Ｂｅｒｇｅ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

Ｇ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关注于竞争企业在价格竞争中领先的动机。研究表明，当确定了足够的消费者
份额时，价格歧视的能力会成为一项重要的战略资产。个性化定价通常具有促进竞争和提高福利的
效果，但只适用于价值非常大的消费者。在某些情况下，即使是标准的、完美的价格歧视，也会对消
费者和整体福利造成严重损害。Ｍｏｎｔｅ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研究了信息和隐私在市场中的作用，调查了价
格歧视对价格、利润和消费者剩余的影响。Ｂｏｎａｔｔｉ　＆Ｃｉｓｔｅｒｎａｓ（２０２０）将棘轮效应的连续时间模型

—５４１—

贾传昌等：隐私经济学研究进展



　 　２０２２年第３期

嵌入到信息设计框架中，研究了将购买历史汇总为用于三级价格歧视的评分的福利后果，基于购买
历史的价格歧视明确地伤害了天真的消费者，但可以使战略消费者受益。Ｉｃｈｉｈａｓｈｉ（２０２０ａ）讨论了
卖家在承诺制度和无承诺制度下在线购物市场消费者隐私的福利和价格影响，研究表明，在承诺不
使用消费者的信息进行定价时，可以诱导消费者披露更多的信息，卖家可能会利用这些信息对消费
者进行价格歧视以获得更高的收益，而消费者的境况会变得更糟。当卖家承诺保留一些信息时，消
费者的境况会更好。此外，Ｂｅｒｇｅ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将隐私问题内部化，以量化数据中介对下游福利
的影响。当数据中介将数据出售给生产者时，可以实现更准确的价格歧视，这降低了所有消费者的
福利。

（四）数据二次使用
随着新技术的引入，消费者担心其数据被收集并用于他们根本不知道的用途。二次使用的可能

性会对个人信息在未来如何使用产生恐惧和不确定性，从而产生一种无力感和脆弱感。未经授权的
数据二次使用通常会产生显著的负外部性（Ｎｏａｍ，１９９７），影响消费者福利。

Ｖａｒｉａｎ（１９９６）开创性地区分了互联网企业对个人信息的第一次使用和第二次使用。Ｔａｙｌｏｒ
（２００４）认为在未经用户同意的情况下，第三方使用或在同一企业内二次使用个人数据似乎不合法，

这种行为对消费者的福利是递减的。Ａｋçｕｒａ　＆Ｓｒｉｎｉｖａｓａｎ（２００５）使用一个理论模型也证实了二级
市场会导致消费者福利的急剧下降。Ｆａｉｒｆｉｅｌｄ　＆Ｅｎｇｅｌ（２０１５）研究发现，共享数据具有外部性，企业
可能会在个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再次使用个人数据。例如，剑桥分析数据丑闻导致消费者在未经同
意的情况下滥用其个人数据，这可能造成消费者隐私损失和福利降低。Ｊｅｎｔｚｓｃｈ（２０１７）对个人数据
的二次使用进行了福利分析，并使用垄断销售者模型研究了匿名、披露和临时三种不同隐私制度下
的消费者福利。从模型中获得的经验是，政策制定者应该牢记数据保护法规转移了市场参与者的产
权和补偿。另外一些隐私评估有关的文献也关注数据的二次使用，Ｐｒｅｉｂｕｓｃｈ（２０１３）认为二次数据使
用是隐私评估的主要驱动因素。消费者对信息隐私的关注主要体现在对个人信息收集的关注、对个
人信息的内部和外部未经授权的二次使用、个人信息中的错误以及对个人信息的不当访问几个方面
（Ｓｍｉｔｈ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６）。

（五）数据外部性

Ｉｃｈｉｈａｓｈｉ（２０２１ｂ）认为企业和消费者如何分配由数据创造的剩余取决于数据的外部性。数据外
部性是由于个人数据的披露而产生的影响，可能是积极的影响（正的数据外部性），也可能是消极的
影响（负的数据外部性）。正的数据外部性提高福利，而负的数据外部性降低福利（Ｖａｒｉａｎ　１９９６；Ａｃ－
ｑｕｉｓｔｉ　＆Ｖａｒｉａｎ　２００５）。数据驱动的外部性的福利影响工作仍然是学者们最近讨论的热点问题
（Ｂｅｒｇｅ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Ｆａｉｎｍｅｓｓ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

数据外部性在个人数据的社会过度传播中的作用一直是Ｃｈｏ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关注的焦点。他们重
视消费者方面的信息外部性，研究了信息外部性如何导致数据定价过低以及社会上过度的数据收集
的问题。而且，他们提出了一个基于信息外部性概念的隐私模型，在不存在信息外部性的情况下，每
个消费者都可以通过选择不消费来避免隐私成本。然而，当存在负的隐私外部性的时，特别是隐私
泄露危及未披露信息的消费者时，这些消费者的福利将遭受损失。类似地，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在
考虑存在数据外部性的情况下对数据市场进行建模，研究证明数据的外部性压低了数据的价格，而
低迷的价格导致了过度的数据共享，并可能进一步造成大量的隐私损失和福利降低。Ｂｅｒｇｅ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也发现数据外部性普遍存在。个人数据的主要特征是其社会方面，这些个人数据实际上是
社交数据。数据的社会性质产生数据外部性，其符号和大小取决于所获得信息的最终用途。赋予消
费者对其数据的控制权可能制约信息的有效使用。

（六）隐私保护与规制
在线隐私保护已成为全球关注的主要问题。近期频繁发生的诸如剑桥分析数据丑闻、大数据杀

熟等数据泄露事件更凸显了隐私问题。在此背景下，监管机构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隐私法规，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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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ＰＲ、ＣＣＰＡ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皆在保护个人隐私和避免个人数据被滥用。虽然隐私保护为消费
者带来了好处，但它也通过限制个人数据的使用而增加了成本。并且，数据保护策略也是一项成本
高昂的投资（Ｄｅ　Ｃｏｒｎｉｅｒｅ　＆Ｔａｙｌｏｒ，２０２０）。由此可见，任何政策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都是双重的
（Ａｒｇｅｎｚｉａｎｏ　＆Ｂｏｎａｔｔｉ，２０２１）。

隐私保护的剩余工具是政策干预（Ａｃｑｕｉｓｔ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诸多研究表明，加强数据保护的政策可
能会增加进入企业的成本以及消费者的转换和采用成本，增加进入壁垒（Ｊｉ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Ｆａｉｎｍｅｓｓ－
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讨论了监管机构应采取什么行动来保护消费者隐私和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福利。结
果表明，当数据收集策略受到限制时，数据保护的增加降低了隐私成本。Ｊｏｈｎ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ａ）估计
了隐私政策对在线展示广告行业的财务影响，结果表明，选择加入政策或跟踪禁令会大大减少福利，

但选择退出政策几乎没有影响。当竞争足够激烈时，严格禁止收集和使用个人数据的法规会降低效
率和消费者福利（Ｈｏｆｆ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Ａｒｇｅｎｚｉａｎｏ　＆Ｂｏｎａｔｔｉ（２０２１）研究了异质企业之间的数据
联系，并分析了三种不同形式的强制消费者同意措施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纯自愿同意的情况，

增加自愿同意要求提高了消费者福利，但禁止歧视会减少这种福利，任何政策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
都是双重的。同样，Ｊｕｌｌｉ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也认为很难通过改善消费者福利的方式来规范隐私保护。例
如，提高隐私政策透明度并让消费者更好地控制其个人信息的政策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是不确
定的。

影响隐私和消费者福利之间关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数据确权、信息不对称、价格歧视、数据二
次使用、数据外部性以及隐私保护与规制等都是重要的因素。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在这些方面也
不是完全单调的，例如，福利在不对称信息的数量上并非单调（Ｊａｎｎ　＆Ｓｃｈｏｔｔｍüｌｌｅｒ，２０２０），针对消
费者的政策可能会对平台的供应方产生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Ｍａｒｔｅｎｓ，２０２１），即使是只要求消费者
许可而不禁止收集和使用个人数据的监管也可能适得其反，甚至降低消费者福利（Ｈｏｆｆ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此外，数据经纪人（ｄａｔａ　ｂｒｏｋｅｒｓ）策略（Ｉｃｈｉｈａｓｈｉ，２０２１ａ）、诱惑（Ｌｉ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和成瘾性平台
（Ｉｃｈｉｈａｓｈｉ　＆Ｋｉｍ，２０２１）等同样影响消费者福利。数据立法和监管机构需要在消费者隐私、社会福
利和企业创新之间权衡取舍。

五、隐私、数据市场与监管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等技术的普及和快速发展，企业和其他组织对个人
数据的收集、合并、清洗、分析、购买和出售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并由此催生了许多新兴的数据市
场。例如，基于查询定价的数据市场Ｇｏｏｇｌｅ　Ｂｉｇｑｕｅｒｙ，基于数据定价的数据市场Ｄａｗｅｘ、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
和ＳａｆｅＧｒａｐｈ。由于个人信息是一种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经济商品，使得数据市场更容易形
成由垄断市场（Ｍａｒｔｅｎｓ，２０２１）、信息不对称（Ｂｅｒｇｅ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数据外部性（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和缺失市场（Ｅｃｏｎｏｍｉｄｅｓ　＆Ｌｉａｎｏｓ，２０２１）等特征导致的市场失灵。最近的剑桥分析数据丑
闻、大数据杀熟以及滴滴赴美上市事件进一步凸显了隐私问题。个人数据新市场的兴起以及频繁的
数据泄露事件吸引了监管机构的注意，政策制定者试图通过隐私立法与监管来平衡消费者隐私安全
与企业创新之间的紧张关系。

（一）隐私与数据市场
数据市场是促进数据买卖的在线交易场所或商店，销售的常见数据类型包括商业情报、广告、个

人信息以及研究和市场数据等。从经济角度看，数据交易市场可能是提供和使用数据的最有效方式
（Ｂｕｄｚｉｎｓｋ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实际上，关于提供数据市场的建议并不新鲜，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

Ｌａｕｄｏｎ（１９９６）就提议建立一个信息市场。“芝加哥学派”认为个人信息市场与传统商品和服务市场
一样有效（Ｐｏｓｎｅｒ，１９８１；Ｓｔｉｇｌｅｒ，１９８０）。然而，个人信息不同于传统经济商品，是一种具有非竞争
性、非排他性和社会性等特征的经济商品。这些特性使得数据市场更容易形成由垄断市场、信息不
对称和数据外部性等导致的市场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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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垄断市场。一方面，现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数据收集、存储和分析的成本不断下
降，同时降低了信息披露的成本；另一方面，数据驱动的科技企业通常受益于网络效应、规模经济和
范围经济的正反馈循环（Ｓｃｈｏｃｈ，２０２０；Ｍａｒｔｅｎｓ，２０２１）。例如，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兴起进一步
扩大了数据聚合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数据聚合中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是正外部性的来源
（Ｇａｎｓ，２０２０）。再者，数据可以在一个市场收集并在另一个市场重复使用。Ｍａｒｔｅｎｓ（２０２１）探讨了数
据市场的经济学，并且区分了由数据重用与聚合所产生的范围经济。这些方面的因素激励了越来越
多的企业将数据置于其商业模式的核心，以数据为中心的战略改变了现有的商业模式（Ｌｉｅｓ，２０１９）。

市场倾向于垄断，数据的非竞争性增强了数据市场的市场集中度，可能导致“赢者通吃”的局面（Ｈｉｌ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此外，数据驱动的网络效应加强了平台的垄断市场地位（Ｍａｒｔｅｎｓ，２０２１）。一些互联网
企业为了追逐竞争优势，利用锁定效应、用户黏性等方式，可能在数据市场中滥用支配地位。例如，

平台实施“二选一”，不仅损害了竞争者的利益，而且减少了消费者选择的机会，最终导致市场的低
效率。

２．信息不对称。真实世界的数据市场与Ｌａｕｄｏｎ（１９９６）最初关于信息市场的设想非常相似，但
是又有着明显的不同———用户（数据主体）缺乏对他们自己个人信息的控制。具体地说，数据收集者
而不是用户自己拥有他们的个人数据。消费者通常在关于何时被收集数据，出于何种目的以及产生
何种后果的信息上处于不对称的位置（Ａｃｑｕｉｓｔ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例如，参与Ｇｏｏｇｌｅ互联网搜索和Ｆａｃｅ－
ｂｏｏｋ服务的每个人都在以近乎零的价格提供他们的个人数据，“如果你不是客户，你就是产品”，这
似乎适用于大部分的数字经济，用户以此为代价换取免费的搜索和社交服务，而这些数据的具体用
途及其对用户产生的经济后果都是不透明的。平台将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作为自己的优势细分消
费者市场，创建更准确的消费者群体，对其进行价格歧视（Ｍｏｎｔｅ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Ｂｏｎａｔｔｉ　＆Ｃｉｓｔｅｒｎａｓ，

２０２０），以攫取更高的利润。在大数据市场中，定价时更容易考虑每个消费者的隐私信息，个性化价
格可以近似于一级价格歧视，消费者剩余将趋近于零。当大量的信息不对称增加消费者的搜索成本
时，市场也会失败（Ｌａｎｃｉｅｒｉ，２０２１）。

３．数据外部性。非排他性商品原则上可能更具吸引力，因为它可能产生正的外部性，搭便车能
够从中受益。但是，同时它也可能会带来负外部性，导致数据安全问题（Ｇａｌ　＆ Ｇｈｏｓｅ，２００５）。例
如，在某些情况下，有关我的数据能够揭示你的一些特征（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这意味着一个人
共享自己的个人信息可能危及他人的隐私，给他人造成负的隐私外部性，Ａｒｉｄｏ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通过一
个自然实验的实证研究首次识别了隐私外部性。在考虑这种外部性的情况下，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对数据市场进行建模，并证明数据的外部性会降低数据的价格，而且会带来低效率的大量隐
私损失，甚至可能会导致数据市场崩溃。类似地，Ｃｈｏ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也研究了数据外部性如何导致数
据定价过低，并导致社会过度数据收集的问题。Ｂｅｒｇｅ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还考虑了一种信息结构，其
中，数据外部性使得私人成本大于社会成本，这可能造成数据共享效率低下。Ｉｃｈｉｈａｓｈｉ（２０２１ｂ）更是
提出了数据外部性经济学，描述了最大化消费者剩余和企业利润的数据外部性，并使用该结果解决
一个信息设计问题。

在数据市场中，经济学家主要关注隐私损失和数据效用（准确性）之间的权衡（Ａｂｏｗｄ　＆
Ｓｃｈｍｕｔｔｅ　２０１９）。一方面，消费者希望披露的数据最小化以获得需要的商品或服务；另一方面，企
业渴望通过大数据对消费者构建精准用户画像，实现数据效用最大化，以获得高额利润。综合上
述数据市场的特征与问题，我们应该认识到在获取和利用个人信息方面存在市场失灵。数据驱动
的市场更容易出现因垄断市场、信息不对称和负的数据外部性等因素导致的市场低效率或无效
率。此外，由于缺乏对个人数据的产权，数字经济似乎具有“缺失市场”的特征（Ｅｃｏｎｏｍｉｄｅｓ　＆Ｌｉ－
ａｎｏｓ，２０２１）。为了纠正数据驱动的市场失灵，设计有效的数据市场模型对于通过支持数据所有者
和数据购买者之间的数据交易至关重要。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和Ｂｅｒｇｅ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将数据
建模为信息，并探讨了数据市场是否有效。此外，制定相关的数据隐私政策，并对数据市场进行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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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也不可或缺。
（二）隐私监管
信息资产的价值和监管一直是经济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议题（Ａｃｑｕｉｓｔ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从经济角度

看，监管机构需要对数据市场进行干预，以解决由数据驱动导致的市场失灵。从政策的角度看，政府
需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措施以保护个人隐私。特别是在网络环境下，个人信息的隐私权是通过“知情

－同意”原则来实现的（Ｓｏｌｏｖｅ，２０１３）。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成为新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是
互联网等企业赖以生存和创新的根本。数据安全监管是数据要素发展利用的前提和保障，监管机构
一方面要确保消费者个人隐私安全；另一方面还要不破坏企业的创新能力。现有文献主要围绕数据
市场是否需要监管以及隐私监管的结果和经济影响等方面展开研究。

由前文的分析可知，数据驱动的市场存在因垄断市场、信息不对称、负的数据外部性和缺失市场
等因素导致的市场失灵。所以通过数据立法和监管来纠正市场失灵对数据市场进行有效治理是必
不可少的。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加密货币市场，由于早期缺乏监管，每年大约有７６０亿美元的非法活
动涉及比特币，占比特币交易的４６％（Ｆｏｌｅｙ，２０１９）。最近备受瞩目的剑桥分析数据丑闻、大数据杀
熟定价以及“二选一”等事件进一步表明数据市场的监管势在必行。

监管市场透明度是各国政府和监管机构的一个重要政策问题（Ｍａｒｔｉｎ，２０２０）。Ｆａｓ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

认为对数据市场进行监管干预是必要的，因为政策干预不仅可以提高透明度，还可以增强消费者对
其个人数据的控制。Ｂｅｔｚｉ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通过在线实验测试透明度如何影响用户做出知情决策，结
果表明，当隐私政策被透明地披露时，人们对数据处理实践的理解有所提高。Ａｃｑｕｉｓｔ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和

Ｓｃｈａｕｂ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认为，同意机制和数字用户界面的设计在塑造消费者的实际行为以及确定透明度
监管的有效性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选择事前监管还是事后监管，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也是监管机构需要考虑的问题。事前监管规定了处理个人数据的基本注意标准，降低了数据被滥用
的可能性（Ｂｒｏｗｎ，２０１６）。例如，近期颁布的数据隐私法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加州消费者隐私法
案》《个人信息保护法》赋予数据主体知情权、访问权、被遗忘权和反对对其数据进行某些处理的权
利。Ｌａｍ　＆Ｌｙｏｎｓ（２０２０）的研究表明，ＧＤＰＲ的知情同意降低了消费者为商业用途提供数据的意
愿，这从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数据被滥用的风险。Ｌｅｆｒｅｒ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采用双差分（ＤＩＤ）方法估计ＧＤ－
ＰＲ对内容提供商的影响。结果表明，没有发现该法规对欧盟网站发布的内容量、社交媒体的平均参
与度以及与这些内容的互动程度产生负面影响的重要证据。事后责任制度赋予因滥用个人数据而
受到伤害的个人对数据控制者采取行动的权利，这迫使组织考虑他们关于个人数据的决定可能带来
的第三方成本，将负的外部性内部化，同时还能补偿个人经济损失（Ｂｒｏｗｎ，２０１６）。

然而，另外一些研究者相信市场的力量。一些学者追随亚当·斯密的步伐，认为市场上存在一
只“看不见的手”，自由放任而不是监管就能够使得市场自然达到井然有序。监管有时会产生意想不
到的结果（Ｊｏｈｎ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ｂ），也有一些学者挑战监管的有效性，认为监管产生了很多负面的影
响。例如，阻碍市场效率、破坏创新、增加额外成本以及缺乏有效同意等。

１．阻碍市场效率。Ｐｏｓｎｅｒ（１９８１）认为保护隐私会导致市场效率低下。Ｓｔｉｇｌｅｒ（１９８０）持同样的
观点，认为阻止个人信息流的监管干预措施将是再分配性的且效率低下，原因在于有关其质量的信
息已在市场中被删除。根据Ｔａｙｌｏｒ（２００４）的观点，即使没有监管机构的干预，企业也可能出于利润
最大化的目的而倾向制定隐私保护政策。

２．破坏创新。因为隐私法规通常对个人信息的收集或使用施加限制，所以有一些学者担心隐私
监管可能会影响数字市场的竞争（Ｇａｌ　＆ Ａｖｉｖ，２０２０；Ｒａｍｏｓ　＆Ｂｌｉｎｄ，２０２０），甚至破坏企业创新
（Ｊｉ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Ｇａｌ　＆Ａｖｉｖ，２０２０）。例如，ＧＤＰＲ把个人数据纳入详细的监管制度，并对企业施加新
的责任，这将影响全球的个人数据使用。ＧＤＰＲ的实施可能对新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产生
“寒蝉效应”（ｃｈｉｌｌ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Ｐｅｎｎｅｙ，２０２１），进而危及技术进步与数字市场的创新。同样，Ｅｌｋｉｎ－Ｋｏｒｅｎ
＆Ｇａｌ（２０１９）也认为数据治理可能会产生寒蝉效应，从而扭曲数据收集和数据驱动的创新。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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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ｉ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研究了ＧＤＰＲ对欧盟新技术风险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至少在短期内，ＧＤＰＲ对欧
盟企业有负面差异影响，损害了企业风险投资。隐私监管可能导致“投资搁浅”，而研发和创新依赖
于投资的支持。

３．增加企业成本。近期一些学者研究了隐私监管的经济影响，监管干预并非没有成本。例如，

ＧＤＰＲ的规模和范围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合规成本和机会成本，已使许多企业损失数百万美元的合
规成本。而且，隐私监管还增加了企业收集消费者数据的成本，使得与用户匹配的成本更高。Ｇｏｌｄ－
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使用ＤＩＤ方法对ＧＤＰＲ在线经济影响进行了首次研究，结果表明，在ＧＤＰＲ的执行
截止日期之后，欧盟用户的页面浏览量、访问量、订单和收入整体下降了约１０％。类似地，Ａｒｉｄｏ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也证实了 ＧＤＰＲ的实施降低了记录的网络流量和收入，导致ｃｏｏｋｉｅ总数减少了大约

１２．５％，这表明相当多的消费者决定选择退出。

４．增加用户机会成本。一些学者认为隐私政策是写给专业人士的，由于不透明且不断变化的数
据和隐私政策，消费者在了解企业的程度上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地位（Ｅｃｏｎｏｍｉｄｅｓ　＆Ｌｉａｎｏｓ，２０２１）。

许多实证研究都强调了透明机制的局限性，其中包括隐私政策未能正确告知消费者如何使用其数据
（Ｊｅｎｓｅｎ　＆Ｐｏｔｔｓ，２００４）。然而，即使隐私政策被正确告知，消费者阅读隐私政策也需要大量机会成
本（ＭｃＤｏｎａｌｄ　＆Ｃｒａｎｏｒ，２００８）。并且，很少有消费者能够阅读完冗长、晦涩的隐私声明，甚至一些
消费者出现隐私疲劳（Ｃｈｏｉ　＆Ｐａｒｋ，２０１８）。

５．缺乏有效同意。隐私政策某种程度上依赖于“通知并同意”原则，即个人应阅读隐私政策并
同意或不同意服务条款。在实践中，“知情－同意”框架的实施并不容易（Ｂａｒｕｈ　＆Ｐｏｐｅｓｃｕ，２０１７）。

由于在线平台通常默认采用选择加入的策略或者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收集数据（例如剑桥分析数
据丑闻），消费者行为和在线隐私保护的研究表明，“知情－同意”在很大程度上失败了，甚至演变成
了一种盲目的、不知情的同意文化。

如上所述，缺乏隐私监管给国家、企业和个人都带来了相当的经济成本，甚至产生了深远的经济
影响（例如全球经济金融危机）。无论是将隐私视为基本权利而依赖监管，还是将隐私作为经济商品
而依赖市场，以及最近备受关注的数据事件，均表明数据立法和隐私监管是至关重要的。现在的问
题是如何进行监管以促进有效和公平的竞争。综合以上分析，在数据市场中，本文建议监管关注应
集中于七个方面：（１）在数据市场竞争中，将消费者视为有价值数据资源的创造者。（２）重视和评估
隐私政策中“知情－同意”框架对用户的实际有效性。（３）认识到监管并不能纠正所有市场失灵，同
时需要设计有效的数据市场模型。（４）关切数据法规和数据治理产生的“寒蝉效应”可能扭曲数据驱
动的创新问题。（５）注意数据法规可能导致数据市场集中度意外增强，并形成垄断的问题。（６）关注
以隐私为重点的法规可能会破坏公平的竞争环境的问题。（７）审核个人数据跨境流动可能的隐私风
险和安全隐患问题。

六、总结与研究展望

数据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数据驱动的网络效应、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为数字
经济的发展赋能。个人数据的收集和使用已成为数字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伴随着以个人数据为
焦点的隐私问题也日益凸显。国外隐私相关文献比较丰富，考虑到隐私的跨学科性质，本文综合法
学、心理学、管理学、计算机科学和经济学等跨专业学科文献，对隐私的定义及其经济价值、隐私披露
行为的理论与实证研究、隐私和消费者福利的关系、隐私和数据市场以及监管对隐私和福利的影响
等多个主题进行评述，皆在全面地介绍隐私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进展。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总
结，本文得出了以下结论：

第一，现有研究尚未形成统一的隐私定义。隐私已通过权利、商品、控制、状态和集体规范等多
种方式被概念化，是一个高度依赖上下文的概念。而且，隐私定义具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其定义随着
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而不断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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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隐私不是同质产品，其经济价值呈现显著的异质性。ＷＴＡ和 ＷＴＰ仍然是衡量隐私经济
价值货币化的常用手段。不同类型的个人数据的经济价值也不同，即使是同一类型的个人数据的经
济价值也是因人而异。

第三，隐私行为不是衡量隐私态度的最佳指标。隐私悖论现象表现的隐私态度和隐私行为之间
的不匹配是有条件的。这主要体现在隐私计算理论、社会交换理论、决策中的认知偏见和启发式、有
限理性和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决策、量子同态理论、注意力以及数据外部性等多个方面。

第四，隐私和消费者福利之间的关系是非单调的。数据确权、信息不对称、价格歧视、数据二次
使用、数据外部性、隐私保护与规制、数据中介策略、诱惑和成瘾性平台等都是影响两者关系的重要
因素。

第五，前因－隐私关注－结果（ＡＰＣＯ）宏观模型以及纳入行为经济学和认知心理学的变量的增
强型ＡＰＣＯ模型仍然是研究隐私关注问题的主流框架。

第六，隐私政策与监管是一把双刃剑。任何政策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都是双重的，数据立法和
监管机构需要在消费者隐私、社会福利和企业创新之间权衡取舍。

由于隐私具有深刻的跨学科性质，所以相关内容很难面面俱到。例如，本文没有讨论隐私与健
康经济学，隐私与信息安全经济学等方面的主题，也没有涉及过多的隐私增强技术（ＰＥＴ），包括同态
加密（ＨＥ）、安全多方计算（ＳＭＰＣ）、差分隐私（ＤＰ）。感兴趣的读者可参阅 Ａｃｑｕｉｓｔ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和

Ｃｅｃｅｒ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等文献。

隐私已引起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的关注（Ｌｉ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Ｇａｒｒａｔｔ　＆ Ｖａｎ　Ｏｏｒｄｔ，２０２１）。隐私
经济学为研究隐私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并为数据隐私保护和隐私监管带来新的研究思路。

目前，我国正处于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时期。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由数据驱动，围绕个
人数据收集和使用的隐私问题也更加突出，监管机构面临巨大挑战。针对数据安全与个人隐私问
题，近期，我国的《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
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相继颁布和实施，期望平衡数据隐私和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然而，当前国内关
于隐私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未来关于隐私问题的研究应进一步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拓宽研究视角
首先，现有关于隐私问题研究的文献大多仅局限于特定领域，例如信息安全和法律等。近期，国

外关于隐私问题的经济学研究比较活跃，形成了一些隐私理论和实证结果。考虑到各国的隐私政策
和数据法规不尽相同，其结论的普适性尚待验证。

其次，国内在隐私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刚刚起步，仍然处于摸索阶段，应借鉴国外隐私经济分析的
经验研究本国的隐私问题。例如，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的
实际有效性和经济后果。

最后，Ｈｉｒｓｃｈ（２００６）指出了隐私监管和环境法之间的相似之处，Ｃｈｏ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则将这种想法
形式化，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环境规制的视角来研究隐私监管问题。

（二）创新研究方法
首先，如前所述，博弈论和数值模拟的方法在数据确权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然而，这方面鲜

有实证研究。研究过程中可能存在“过度数学化”问题，缺乏有效的经验证据，应该通过实证的研究
方法对现有的隐私理论进行检验，验证理论的有效性。

其次，目前关于隐私关注问题主要通过“前因－隐私关注－结果”（ＡＰＣＯ）宏观模型，或纳入行
为经济学和认知心理学的变量的增强ＡＰＣＯ模型展开研究，方法比较单一，有待创新。

（三）深化研究内容
第一，隐私本质上是一种权衡，这种权衡的结构取决于个人数据管理的技术解决方案（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现有信息科学的文献证明区块链技术有助于管理个人数据（Ｍａｉｎｅｌｌｉ，２０１７）。考虑到由
于缺乏对个人数据的确权，数字经济具有“缺失市场”的特征（Ｅｃｏｎｏｍｉｄｅｓ　＆Ｌｉａｎｏｓ，２０２１），未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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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充分结合区块链等隐私增强技术（ＰＥＴ）进行深入研究。例如，利用区块链技术提供有效的机制授
予数据主体对其个人信息使用的控制权，当未经授权的数据二次使用或隐私发生泄露时，能够对个
人数据使用的第三方进行溯源和问责。

第二，关于隐私福利效应的深入探索，如个人数据的多维权衡。现有文献在研究隐私对消费者
福利的影响时，通常采用单一或少数几个方面展开研究。例如针对数据确权、信息不对称、价格歧
视、数据二次使用、数据外部性、隐私保护与规制、数据中介中的一个或几个因素研究隐私的福利效
应，鲜有文献综合所有影响因素进行多维权衡。此外，当将这些影响因素放在一起时，彼此之间是否
存在因果效应也尚不明确。另外，政策制定者还面临设计什么样的数据规则以使福利最大化的问
题，这一方面仍然研究不足。

第三，现有文献主要关注隐私的福利效应，忽略了对其分配效应的研究。最近，Ｊａｎｎ　＆
Ｓｃｈｏｔｔｍüｌｌｅｒ（２０２０）研究表明，除了福利效应外，隐私还具有分配效应，而这种分配效应将如何影响
隐私的实施，目前尚没有答案，也缺乏相应的系统研究。

第四，随着全球经济数字化，个人数据已成为地缘政治竞争的新前沿。一个国家的实力不仅在
于其军事或贸易实力，还在于其收集、提炼和利用数据的能力（Ｌｉｕ，２０２１）。２０２１年１月４日，国家
网信办官网公布的《网络安全审查办法》规定，对于掌握超过１００万用户个人信息的网络平台运营者
赴国外上市，必须向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申报网络安全审查。可见，个人数据安全已上升到国家战
略层面。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人数据的政治价值也将日益突出，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有待深入。

第五，隐私经济学研究边界不清晰，相关理论也比较松散，缺乏逻辑性。考虑到隐私的跨学科性
质，隐私的经济分析涉及多个学科和主题，常常让学者感到难以驾驭。尽管学者们一直为构建隐私
理论、建立隐私理论和实证间的关系而努力，然而，隐私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内容仍需要进一步明
确。现有的隐私理论也比较松散，彼此之间逻辑性不强，缺乏完整的研究范式。

参考文献：
熊巧琴 汤珂，２０２１：《数据要素的界权、交易和定价研究进展》，《经济学动态》第２期。

徐翔 厉克奥博 田晓轩，２０２１：《数据生产要素研究进展》，《经济学动态》第４期。

Ａｂｏｗｄ，Ｊ．Ｍ．＆Ｉ．Ｍ．Ｓｃｈｍｕｔｔｅ（２０１９），“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ａ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１０９（１）：１７１－２０２．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Ｄ．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Ｔｏｏ　ｍｕｃｈ　ｄａｔａ：Ｐｒ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　ｄａｔａ　ｍａｒｋｅｔ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

Ａｃｑｕｉｓｔｉ，Ａ．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Ｓｅｃｒｅｔｓ　ａｎｄ　ｌｉｋｅｓ：Ｔｈｅ　ｄｒｉｖｅ　ｆｏｒ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ｏｆ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ｉｔ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ｇ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３０（４）：７３６－７５８．

Ａｃｑｕｉｓｔｉ，Ａ．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Ｎｕｄｇｅｓ　ｆｏｒ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ｓｓｉｓｔｉｎｇ　ｕｓｅｒｓ'ｃｈｏｉｃｅｓ　ｏｎｌｉｎｅ”，

ＡＣＭ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Ｓｕｒｖｅｙｓ　５０（３）：１－４１．

Ａｃｑｕｉｓｔｉ，Ａ．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ｃ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５４（２）：４４２－４９２．

Ａｃｑｕｉｓｔｉ，Ａ．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ｔｏ　ｄｉｓｃｌｏ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４９（２）：１６０－１７４．

Ａｃｑｕｉｓｔｉ，Ａ．＆Ｈ．Ｒ．Ｖａｒｉａｎ（２００５），“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ｐｒｉｃｅｓ　ｏｎ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４（３）：３６７－３８１．

Ａｄｊｅｒｉｄ，Ｉ．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ｐａｒａｄｏｘ：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ｖｅｒｓｕ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ｒｉｓｋ　ｉｎ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ＭＩ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４２（２）：４６５－４８８．

Ａｋçｕｒａ，Ｍ．Ｔ．＆Ｋ．Ｓｒｉｎｉｖａｓａｎ（２００５），“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ｎｏｔｅ：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ｉｎｔｉ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ｓｅｌｌ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５１（６）：１００７－１０１２．

Ａｌｅｉｓａ，Ｎ．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ａｐｐｌｉｅｓ　ｔｏ　ＩｏＴ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ｔｏｏ：Ａ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ｎ　ｓｔｕｄｙ”，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Ｓｅ－
ｃｕｒｉｔｙ９６：１０１８９７．

Ａｌｉ，Ｓ．Ｎ．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ｐｒｉｃ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ＡＣＭ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ｐｐ．５３７－５３８．

Ａｎｔｈｏｎｙ，Ｄ．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ｃｙ”，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４３：２４９－２６９．

Ａｒｇｅｎｚｉａｎｏ，Ｒ．＆Ａ．Ｂｏｎａｔｔｉ（２０２０），“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ＣＥＰ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ｓ，Ｎｏ．ＤＰ１５２０３．

—２５１—



Ａｒｉｄｏ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ｄａｔａ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　ｏｍ　ＧＤＰＲ”，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Ｎｏ．ｗ２６９００．

Ａｒｐｅｔｔｉ，Ｊ．＆ Ｍ．Ｄｅｌｍａｓｔｒｏ（２０２１），“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ｐａｒａｄｏｘ：Ａ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ｏ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４８（４）：５０５－５２５．

Ａｔｈｅｙ，Ｓ．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ｐａｒａｄｏｘ：Ｓｍａｌｌ　ｍｏｎｅｙ，ｓｍａｌｌ　ｃｏｓｔｓ，ｓｍａｌｌ　ｔａｌｋ”，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ｗ２３４８８．

Ｂａｎｄａｒａ，Ｒ．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Ｃｏｎｓｔｒｕｉｎｇ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５８（７）：１０３４９７．

Ｂａｒｎｅｓ，Ｓ．Ｂ．（２００６），“Ａ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ｐａｒａｄｏｘ：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Ｆｉｒｓｔ　Ｍｏｎｄａｙ１１（９）．

Ｂａｒｔｈ，Ｓ．＆ Ｍ．Ｄ．Ｄｅ　Ｊｏｎｇ（２０１７），“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ｐａｒａｄｏｘ—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ｄｉｓｃｒｅｐａｎｃｉ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ｕａｌ　ｏｎｌｉｎ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Ｔｅｌｅｍａｔｉｃｓ　Ｉｎｆｏｒｍ３４（７）：１０３８－１０５８．

Ｂａｒｕｈ，Ｌ．＆ Ｍ．Ｐｏｐｅｓｃｕ（２０１７），“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ｓｅｌ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９
（４）：５７９－５９６．

Ｂｅｌｄａｄ，Ａ．＆ Ｍ．Ｃ．Ｋｕｓｕｍａｄｅｗｉ（２０１５），“Ｈｅｒｅ'ｓ　ｍｙ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　ｙｏｕ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ｒｕｓｔ，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ｕｓｅ　ａｍｏｎｇ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ｉｎ　Ｈｕ－
ｍ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４９：１０２－１１０．

Ｂｅｒｅｓｆｏｒｄ，Ａ．Ｒ．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Ｕｎ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ｔｏ　ｐａｙ　ｆｏｒ　ｐｒｉｖａｃｙ：Ａ　ｆｉｅｌ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１１７（１）：

２５－２７．

Ｂｅｒｇｅｍａｎｎ，Ｄ．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ａｔａ”，Ｃｏｗｌｅ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Ｎｏ．２２０３Ｒ．

Ｂｅｔｚｉｎｇ，Ｊ．Ｈ．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ｏｎ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Ｍａｒｋｅｔｓ　３０
（３）：６０７－６２５．

Ｂｏｎａｔｔｉ，Ａ．＆Ｇ．Ｃｉｓｔｅｒｎａｓ（２０２０），“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ｓｃｏｒ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ｉｃｅ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８７（２）：

７５０－７９１．

Ｂｒｏｗｎ，Ｉ．（２０１６），“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ｃｙ，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ｉｎ：Ｊ．Ｍ．Ｂａｕｅｒ　＆ Ｍ．Ｌａｔｚｅｒ（ｅｄｓ），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Ｅｄｗａｒｄ　Ｅｌｇａｒ．

Ｂｕｄｚｉｎｓｋｉ，Ｏ．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ｓ　ｄａｔ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５（１）：４３－８０．

Ｃａｒｒａｓｃａｌ，Ｊ．Ｐ．（２０１３），“Ｙｏｕｒ　ｂｒｏｗｓ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ｆｏｒ　ａ　Ｂｉｇ　Ｍａｃ：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ｌｉｎｅ”，Ｐｒｏ－
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２２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Ｗｏｒｌｄ　Ｗｉｄｅ　Ｗｅｂ，ｐｐ.１８９－２００．

Ｃｅｃｅｒｅ，Ｇ．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ｃｙ”，ｉｎ：Ｍ．Ｖｅｒｎｅｎｇｏ　ｅｔ　ａｌ（ｅｄｓ），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Ｌｉｖｉｎｇ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Ｌｉｎｋ．

Ｃｈｅｎ，Ｌ．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ｅｍａｎｄ”，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Ｎｏ．ｗ２８８５４．

Ｃｈｏｉ，Ｈ．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ｆａｔｉｇｕｅ　ｉｎ　ｏｎｌｉｎｅ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８１：

４２－５１．

Ｃｈｏｉ，Ｊ．Ｐ．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Ｐｒｉｖａｃｙ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　１７３：１１３－１２４．

Ｃｉｕｒｉａｋ，Ｄ．（２０１９），“Ｕｎｐａｃ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ａｔａ　ｉｎ　ｔｈｅ　ｄａｔａ－ｄｒｉｖ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ＳＳＲＮ：ｈｔｔｐｓ：／／ｓｓｒｎ．

ｃｏｍ／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３３７９１３３．

Ｃｌｏａｒｅｃ，Ｊ．（２０２０），“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ｉｖａｃｙ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ｉｎ　ｔｈ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１６１：１２０２９９．

Ｃｒａｆｔｓ，Ｎ．（２０１９），“Ｔｈｅ　ｆａｌｌ　ｉ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ｕｔｐｕｔ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Ａ　ｍｕｃｈ　ｂｉｇｇｅ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Ｋ”，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６１（４）：６２５－６３５．

Ｃｖｒｃｅｋ，Ｄ．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Ｍ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ｏｎ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ｐｐ．１０９－１１８．

Ｄｅ　Ｃｏｒｎｉｅｒｅ，Ａ．＆ Ｇ．Ｔａｙｌｏｒ（２０２０），“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ｗｉｔｈ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ｍｅｒｇｅｒｓ，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ｐｏｌｉｃｙ”，ＣＥＰ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ｓ，Ｎｏ．１４４４６．

Ｄｉｎｅｖ，Ｔ．（２０１５），“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Ｉｎｆｏｒｍｉｎｇ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ｔｈｅ‘ＡＰＣＯ’ｂｏｘ”，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６（４）：６３９－６５５．

—３５１—

贾传昌等：隐私经济学研究进展



　 　２０２２年第３期

Ｄｉｅｎｌｉｎ，Ｔ．＆Ｓ．Ｔｒｅｐｔｅ（２０１５），“Ｉｓ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ａ　ｒｅｌ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ｓｔ？Ａｎ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４５（３）：２８５－２９７．

Ｄｏｓｉｓ，Ａ．＆ Ｗ．Ｓａｎｄ－Ｚａｎｔｍａｎ（２０１９），“Ｔｈｅ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ｄａｔａ”，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ＳＳＲＮ：ｈｔｔｐｓ：／／ｓｓｒｎ．ｃｏｍ／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３４２０６８０．

Ｅｃｏｎｏｍｉｄｅｓ，Ｎ．＆Ｉ．Ｌｉａｎｏｓ（２０２１），“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Ａ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ａｉｌ－
ｕｒ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ＮＥ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Ｅｅｃｋｈｏｕｔ，Ｊ．＆Ｌ．Ｖｅｌｄｋａｍｐ（２０２２），“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ｏｗｅｒ”，ＣＥＰ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Ｎｏ．１７２７２．

Ｅｇｅｌｍａｎ，Ｓ．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Ｃｈｏｉｃ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ｍａｒｔｐｈｏｎｅ　ｐｒｉｖａｃｙ：Ｔｈｅｒｅ'ｓ　ａ　ｐｒｉ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ａｔ”，ｉｎ：Ｒ．Ｂöｈｍｅ（ｅ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ｃｙ，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Ｅｌｋｉｎ－Ｋｏｒｅｎ，Ｎ．＆ Ｍ．Ｓ．Ｇａｌ（２０１９），“Ｔｈｅ　ｃｈｉｌｌｉｎｇ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ｂｙ－ｄａｔａ　ｏｎ　ｄａｔａ　ｍａｒｋｅｔ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８６（２）：４０３－４３１．

Ｆａｉｎｍｅｓｓｅｒ，Ｉ．Ｐ．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ｒｉｖａｃｙ”，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ＳＳＲＮ：ｈｔｔｐｓ：／／ｓｓｒｎ．ｃｏｍ／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３４５９２７４．

Ｆａｉｒｆｉｅｌｄ，Ｊ．Ａ．＆Ｃ．Ｅｎｇｅｌ（２０１５），“Ｐｒｉｖａｃｙ　ａｓ　ａ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ＤＵＫＥ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６５（３）：３８５－４５７．

Ｆａｒｒｅｌｌ，Ｊ．（２０１２），“Ｃａｎ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ｂｅ　ｊｕｓｔ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ｇｏｏｄ？”，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ｎ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ａｗ

１０（２）：２５１－６４．

Ｆａｓｔ，Ｖ．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Ｐｒｉｖａｃｙ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ｓ：Ｅｌｉｃｉｔｉｎｇ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ＳＳＲＮ：ｈｔｔｐｓ：／／ｓｓｒｎ．ｃｏｍ／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３９８７９４５．

Ｆｌａｈｅｒｔｙ，Ｄ．Ｈ．（１９８９），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ｉｎ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Ｐｒｅｓｓ．

Ｆｏｌｅｙ，Ｓ．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Ｓｅｘ，ｄｒｕｇｓ，ａｎｄ　Ｂｉｔｃｏｉｎ：Ｈｏｗ　ｍｕｃｈ　ｉｌｌｅｇ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ｓ　ｆｉｎａｎｃ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ｒｙｐｔｏｃｕｒｒｅｎｃ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３２（５）：１７９８－１８５３．

Ｇａｌ，Ｍ．Ｓ．＆Ｏ．Ａｖｉｖ（２０２０），“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ＤＰＲ”，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６
（３）：３４９－３９１．

Ｇａｌ－Ｏｒ，Ｅ．＆Ａ．Ｇｈｏｓｅ（２００５），“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ｆｏｒ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６（２）：１８６－２０８．

Ｇａｒｒａｔｔ，Ｒ．Ｊ．＆ Ｍ．Ｒ．Ｖａｎ　Ｏｏｒｄｔ（２０２１），“Ｐｒｉｖａｃｙ　ａｓ　ａ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Ａ　ｃａｓｅ　ｆｏ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ｃａｓｈ”，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
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１２９（７）：２１５７－２１８０．

Ｇｌａｓｇｏｗ，Ｇ．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Ｓｕｒｖｅ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ｂｉａ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ｐｒｉｖａｃｙ　ｐａｒａｄｏｘ’：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　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８（８）：６２５－６２９．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Ｓ．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ｏｎｌｉｎｅ：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ＤＰＲ　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ｗｅｂ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ＳＳＲＮ：ｈｔｔｐｓ：／／ｓｓｒｎ．ｃｏｍ／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３４２１７３１．

Ｇｕ，Ｙ．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ｄａｔａ，ｐｒｉｃｅ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ＳＳＲＮ：ｈｔｔｐｓ：／／ｓｓｒｎ．

ｃｏｍ／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３４６７９８８．

Ｈａｎｎ，Ｉ．Ｈ．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Ｏｖｅｒｃｏｍｉｎｇ　ｏｎｌｉｎ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Ａ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４（２）：１３－４２．

Ｈｅｗ，Ｊ．Ｊ．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　ｔｒａｖｅｌ－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ｏｂｉｌ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ｏｕｒｉｓｍ：Ｄｏｅｓ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ｐｅｒ－
ｓｉｓｔ？”，Ｔｅｌｅｍａ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３４（７）：９１４－９３５．

Ｈｉｒｓｃｈ，Ｄ．Ｄ．（２００６），“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Ｗｈａｔ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ｌｅａｒｎ　ｆｒｏｍ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Ｇｅｏｒｇｉ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４１（１），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ＳＳＲＮ：ｈｔｔｐｓ：／／ｓｓｒｎ．ｃｏｍ／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１０２１６２３．

Ｈｏｆｆｍａｎｎ，Ｆ．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Ｐｅｒｓｕａｓ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ｉｎｇ，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６６（１１）：４９５８－４９７９．

Ｉｃｈｉｈａｓｈｉ，Ｓ．（２０２０ａ），“Ｏｎｌｉｎｅ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ｂｙ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１１０
（２）：５６９－５９５．

Ｉｃｈｉｈａｓｈｉ，Ｓ．（２０２０ｂ），“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ｃｈｏｉｃｅ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ＡＣＭ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ｏｍ－

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ｐｐ．５３９－５４０．

Ｉｃｈｉｈａｓｈｉ，Ｓ．（２０２１ａ），“Ｃｏｍｐｅｔ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ｉｅｓ”，Ｒ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５２（３）：５１５－５３７．

Ｉｃｈｉｈａｓｈｉ，Ｓ．（２０２１ｂ），“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ｄａｔａ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１９６：１０５３１６．

Ｉｃｈｉｈａｓｈｉ，Ｓ．＆Ｂ．Ｃ．Ｋｉｍ（２０２１），“Ａｄｄｉｃｔｉｖ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ＳＳＲＮ：ｈｔｔｐｓ：／／ｓｓｒｎ．ｃｏｍ／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３８５３９６１．

Ｊａｎｎ，Ｏ．＆Ｃ．Ｓｃｈｏｔｔｍüｌｌｅｒ（２０２０），“Ａ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ｃ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３０（６２５）：９３－１２４．

—４５１—



Ｊｅｎｓｅｎ，Ｃ．＆Ｃ．Ｐｏｔｔｓ（２００４），“Ｐｒｉｖａｃｙ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ｔｏｏｌｓ：Ａ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ｎｏｔｉｃｅｓ”，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ＧＣＨＩ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ｐｐ．４７１－４７８．

Ｊｅｎｔｚｓｃｈ，Ｎ．（２０１７），“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ｕｓｅ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Ａ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４４
（１）：１６５－１９２．

Ｊｉａ，Ｊ．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ｒｕ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ＤＰＲ　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Ｎｏ．２５２４８．

Ｊｉｎ，Ｇ．Ｚ．＆Ｌ．Ｗａｇｍａｎ（２０２１），“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ｔ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ｓ　ｏｆ　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５４：１００８６５．

Ｊｏｎｅｓ，Ｃ．Ｉ．＆Ｃ．Ｔｏｎｅｔｔｉ（２０２０），“Ｎｏｎｒｉｖａｌ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ｄａｔａ”，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１１０（９）：

２８１９－２８５８．

Ｊｏｈｎｓｏｎ，Ｇ．Ａ．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ａ），“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ｃｈｏｉｃｅ　ｉｎ　ｏｎｌｉｎｅ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Ｗｈｏ　ｏｐｔｓ　ｏｕｔ　ａｎｄ　ａｔ　ｗｈａｔ　ｃｏｓｔ　ｔｏ　ｉｎ－
ｄｕｓｔｒｙ？”，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９（１）：３３－５１．

Ｊｏｈｎｓｏｎ，Ｇ．Ａ．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ｂ），“Ｐｒｉｖａｃｙ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ｕｎ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ＤＰＲ”，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ＳＳＲＮ：ｈｔｔｐｓ：／／ｓｓｒｎ．ｃｏｍ／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３４７７６８６．

Ｊｏｚａｎｉ，Ｍ．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Ｐｒｉｖａｃｙ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ｅｎａｂｌｅｄ　Ａｐｐｓ：Ａ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ｃａｌ－
ｃｕｌｕ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１０７：１０６２６０．

Ｊｕｌｌｉｅｎ，Ｂ．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Ｐｒｉｖａｃ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ＣＥＰ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ｓ，Ｎｏ．１５０７２．

Ｋｏｋｏｌａｋｉｓ，Ｓ．（２０１７），“Ｐｒｉｖａｃｙ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６４：１２２－１３４．

Ｋｒａｓｎｏｖａ，Ｈ．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Ｐｒｉｖａｃｙ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ｏｎｌｉｎ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１）：３９－６３．

Ｌａｍ，Ｗ．Ｍ．Ｗ．＆Ｂ．Ｌｙｏｎｓ（２０２０），“Ｄｏｅｓ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１９５：１０９４６３．

Ｌａｎｃｉｅｒｉ，Ｆ．（２０２１），“Ｎａｒｒｏｗ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ｓ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ｇａｐ”，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ＳＳＲＮ：ｈｔｔｐｓ：／／ｓｓｒｎ．ｃｏｍ／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３８０６８８０．

Ｌａｕｄｏｎ，Ｋ．Ｃ．（１９９６），“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ｃｙ”，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Ｍ３９（９）：９２－１０４．

Ｌａｕｆｅｒ，Ｒ．Ｓ．＆ Ｍ．Ｗｏｌｆｅ（１９７７），“Ｐｒｉｖａｃｙ　ａｓ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ｎｄ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３３（３）：２２－４２．

Ｌｅｆｒｅｒｅ，Ｖ．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ＤＰＲ　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ＷＥＩＳ　２０２０：２０ｔｈ　Ａｎｎｕａｌ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ｏ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Ｌｉｅｓ，Ｊ．（２０１９），“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ｂｉｇ　ｄａｔａ：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ｗａｙ　ｔｏ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ｉｎ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５（５）：１３４－１４５．

Ｌｉｍ，Ｓ．（２０２１），“Ｔａｃｋｌｉｎｇ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ｐａｒａｄｏｘ：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ｓｅｌｆ－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ｉｃ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１３（２）：２４４－２５９．

Ｌｉｕ，Ｌ．（２０２１），“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ｄａｔ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５６（１）：４５－６７．

Ｌｉｕ，Ｚ．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Ｄａｔａ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ｔａｔｉｏｎ”，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ＳＳＲＮ：ｈｔｔｐｓ：／／ｓｓｒｎ．ｃｏｍ／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３６７０４８８．

Ｍａｄｄｅｎ，Ｍ．＆Ｌ．Ｒａｉｎｉｅ（２０１５），“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ａｂｏｕｔ　ｐｒｉｖａｃｙ，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
ｔ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２０．

Ｍａｉｎｅｌｌｉ，Ｍ．（２０１７），“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　ｃｏｕｌｄ　ｈｅｌｐ　ｕｓ　ｒｅｃｌａｉｍ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ｏｕｒ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Ｈａｒｖａｒ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ｗｅｂ－
ｓｉｔｅ，ｈｔｔｐｓ：／／ｈｂｒ．ｏｒｇ／２０１７／１０／ｓｍａｒｔ－ｌｅｄｇｅｒｓ－ｃａｎ－ｈｅｌｐ－ｕｓ－ｒｅｃｌａｉｍ－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ｏｕ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ａｔａ．

Ｍａｌｈｏｔｒａ，Ｎ．Ｋ．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ｅｒ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ＩＵＩＰＣ）：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ａｎｄ　ａ

ｃａｕｓａｌ　ｍｏｄｅ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５（４）：３３６－３５５．

Ｍａｒｋｏｖｉｃｈ，Ｓ．＆ Ｙ．Ｙｅｈｅｚｋｅｌ（２０２１），“Ｄａｔ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ｈｏ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ｕｒ　ｄａｔａ？”，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ＳＳＲＮ：ｈｔ－
ｔｐｓ：／／ｓｓｒｎ．ｃｏｍ／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３８０１３１４．

Ｍａｒｔｅｎｓ，Ｂ．（２０２１），“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ｏｗｅｒ”，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ＳＳＲＮ：ｈｔｔｐｓ：／／ｓｓ－
ｒｎ．ｃｏｍ／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３７８３２９７．

Ｍａｒｔｉｎ，Ｓ．（２０２０），“Ｍａｒｋｅｔ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ｓｅａｒｃｈ：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ｒｅｔａｉｌ　ｇａｓｏｌｉｎｅ　ｍａｒｋｅｔ”，

—５５１—

贾传昌等：隐私经济学研究进展



　 　２０２２年第３期

ＤＩＣ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Ｎｏ．３５０．

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Ａ．＆Ｌ．Ｃｒａｎｏｒ（２００８），“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ｏｆ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Ｉ／Ｓ：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４（３）：５４３－５６８．

Ｍｏｔｈｅｒｓｂａｕｇｈ，Ｄ．Ｌ．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ａｎ　ｏｎｌｉｎ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５（１）：７６－９８．

Ｎａｊｊａｒ，Ｍ．Ｓ．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Ｕｓｅｒｓ'ａ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ｃａｌｃｕｌｕｓ　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ｎｌｉｎ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４５（３）：５７７－５９８．

Ｎｏａｍ，Ｅ．Ｍ．（１９９７），“Ｐｒｉｖａｃｙ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ｓ　ｆｏ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ｐｒｉｖａｃｙ”，ｉｎ：Ｐｒｉｖａｃｙ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ｇｅ（ｐｐ．２１－３３），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

Ｈｉｌｌ，Ｌ．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Ｄａｔａ－Ｄｒｉｖ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ＯＥＣＤ（２０１９），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ａｎｄ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ｏｆ　Ｄａｔａ：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ｎｇ　Ｒｉｓｋｓ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ｆｏｒ　Ｄａｔａ　Ｒｅ－ｕｓ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ｅｎｎｅｙ，Ｊ．Ｗ．（２０２１），“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ｈｉｌｌ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ＳＳＲＮ：ｈｔｔｐｓ：／／ｓｓｒｎ．ｃｏｍ／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３８５５６１９．

Ｐｅｎｔｉｎａ，Ｉ．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ｉ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ｍｏｂｉｌｅ　ａｐｐ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Ａ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６５：４０９－４１９．

Ｐｏｔｏｇｌｏｕ，Ｄ．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ｌａｔ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ｃｈｏｉ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ｏｎ

ｓｔａｔ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ａｌ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ｏｉｃｅ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１７：１０－２７．

Ｐｏｓｎｅｒ，Ｒ．Ａ（１９８１），“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ｃ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７１（２）：４０５－４０９．

Ｐｒｅｉｂｕｓｃｈ，Ｓ．（２０１３），“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ｉｎ　ｗｅｂ　ｓｅａｒｃｈ”，ＩＥＥ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ｒｉｖａｃｙ１３（５）：２４－３２．

Ｒａｍｏｓ，Ｅ．Ｆ．＆ Ｋ．Ｂｌｉｎｄ（２０２０），“Ｄａｔａ　ｐｏｒ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ｄａｔａ－ｄｒｉｖ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Ｓｐｏｔｉｆｙ”，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Ｐｏｌｉｃｙ４４（９）：１０２０２６．

Ｓｃｈａｕｂ，Ｆ．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ｎｏｔ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Ｅ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２１（３）：７０－７７．

Ｓｃｈｏｃｈ，Ｄ．Ｓ．（２０２０），“Ｍｅｒｇ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ＳＳＲＮ：ｈｔｔｐｓ：／／ｓｓｒｎ．ｃｏｍ／ａｂ－
ｓｔｒａｃｔ＝３６８６２４７．

Ｓｈａｅｆｆｅｒ，Ｊ．＆Ｃ．Ｎ．Ｋｅｅｖｅｒ（２０２１），“Ｐｒｉｖａｃｙ　ａｓ　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ｎｏｒｍ”，Ｌｏｙｏｌａ　ｏｆ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Ｌａｗ　Ｒｅ－
ｖｉｅｗ４１（３）：２５３－３０３．

Ｓｍｉｔｈ，Ｈ．Ｊ．ｅｔ　ａｌ（１９９６），“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ｖａｃｙ：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ａｂｏｕ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ＭＩ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２０（２）：１６７－１９６．

Ｓｍｉｔｈ，Ｈ．Ｊ．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ＭＩ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３５（４）：９８９－１０１５．

Ｓｏｌｏｖｅ，Ｄ．Ｊ．（２０１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ｉｖａｃｙ　ｓｅｌ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ｎｔ　ｄｉｌｅｍｍａ”，Ｈａｒｖａｒｄ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１２６
（７）：１８８０－１９０３．

Ｓｏｌｏｖｅ，Ｄ．Ｊ．（２０２１），“Ｔｈｅ　ｍｙ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ｐａｒａｄｏｘ”，Ｇｅｏｒｇ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８９（１）：１－５１．

Ｓｏｌｏｖｅ，Ｄ．Ｊ．（２００８），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Ｐｒｉｖａｃｙ，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Ｓｐｉｅｋｅｒｍａｎｎ，Ｓ．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ｃｙ”，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Ｍａｒｋｅｔｓ　２５（２）：

１６１－１６７．

Ｓｔｉｇｌｅｒ，Ｇ．Ｊ．（１９８０），“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９（４）：６２３－６４４．

Ｔａｙｌｏｒ，Ｃ．Ｒ．（２００４），“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ｏｒ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５（４）：６３１－６５０．

Ｔｒｅｐｔｅ，Ｓ．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ｃａｌｃｕｌｕｓ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ｚｅｄ：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ｆｆｏｒｄａｎｃｅｓ”，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１０４：１０６１１５．

Ｕｒｂｏｎａｖｉｃｉｕｓ，Ｓ．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Ｆｒｏｍ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ｔｏ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ｔｏ　ｄｉｓｃｌｏｓ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ｗｈｅｎ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ｏｎｌｉｎｅ：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ｏｒ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３６：７６－８５．

Ｖａｒｉａｎ，Ｈ．Ｒ．（１９９６），“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ｐｒｉｖａｃｙ”，ｉｎ：Ｗ．Ｈ．Ｌｅｈｒ　ｅｔ　ａｌ（ｅｄｓ），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Ｗａｎｇ，Ｃ．Ａ．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５）：５４３－５５１．

Ｗａｒｒｅｎ，Ｓ．Ｄ．＆Ｌ．Ｄ．Ｂｒａｎｄｅｉｓ（１８９０），“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ｐｒｉｖａｃｙ”，Ｈａｒｖａｒｄ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４（５）：１９３－２２０．

Ｗｅｓｔｉｎ，Ａ．Ｆ．（１９６８），“Ｐｒｉｖａｃｙ　ａｎｄ　ｆｒｅｅｄｏｍ”，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ａｎｄ　Ｌｅｅ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２５（１）：１６６－１７０．

—６５１—



Ｗｅｓｔｉｎ，Ａ．Ｆ．（２００３），“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ｃ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５９（２）：４３１－４５３．

Ｗｏｔｔｒｉｃｈ，Ｖ．Ｍ．（２０１８），“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　ｆｏｒ　ｍｏｂｉｌｅ　ａｐｐ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Ｔｈｅ　ｒｏｌｅｓ　ｏｆ　ａｐｐ　ｖａｌｕｅ，ｉｎｔｒｕｓｉｖｅｎｅｓｓ，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１０６：４４－５２．

Ｘｕ，Ｈ．＆Ｓ．Ｇｕｐｔａ（２００９），“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Ｍａｒｋｅｔｓ　１９（２）：１３７－１４９．

Ｙｕ，Ｊ．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Ｒｏｌｅ　ｏｆ　ａ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ｓｅｌｆ－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ｗｅｂｓｉｔｅｓ：Ａ　ｔｅｓｔ　ｏｆ　ｔｗｏ　ｃｏｍｐｅ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３２（２）：２３９－２７７．

Ｚｈｕ，Ｙ．Ｑ．＆Ｋ．Ｋａｎｊａｎａｍｅｋａｎａｎｔ（２０２１），“Ｎｏ　ｔｒｅｓｐａｓｓｉｎｇ：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
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ａｄ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ａｎｄ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５８
（２）：１０３３１４．

Ｚｕｂｏｆｆ，Ｓ．（２０１９），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Ｔｈｅ　Ｆｉｇｈｔ　Ｆｏｒ　Ａ　Ｈｕｍａｎ　Ｆｕｔｕｒｅ　ａｔ　ｔｈｅ　Ｎｅｗ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ｏｆ
Ｐｏｗｅｒ，Ｎｅｗ　Ｙｏｒｋ：ＰｕｂｌｉｃＡｆｆａｉｒ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ＪＩＡ　Ｃｈｕａｎｃｈａｎｇ　ＺＨＵ　Ｊｉａｎｍｉｎｇ　ＧＡＯ　Ｓｈｅｎｇ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　ｈａｖｅ　ａｒｏｕｓ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ｓ'ｇｒｅａｔ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ｉｓ　ａ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ｅｌｄ　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　ｔｏ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Ｉｔ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ｔｙｐｅ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ｉ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ｈａｔ　ｕｓｅ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ｏｒ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ｖａｌｕｅ，ａｎｄ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ｖａｌｕｅ．Ａｆｔｅｒｗａｒｄｓ，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ｏｒ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ｎａｌｙ－
ｚｅｓ　ｗｈａ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　ｕｎｄｅｒ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ｐａｒ－
ａｄｏｘ　ｅｘｉｓｔｓ．Ｔｈｅｎ，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ｏｎ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ａｔａ　ｒｉｇｈｔ　ｃｏｎ－
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ｐｒｉｃｅ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ｕｓｅ　ｏｆ　ｄａｔａ，ｄａｔａ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ｙ，ｐｒｉｖａｃ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ｔ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ｂｙ　ｗｈｉｃｈ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ｔｈ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ｍａｒｋｅｔ，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ｒｅｉｔｅ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ｔｈａ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ａ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Ｆｉｎａｌｌｙ，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ｓｏｍｅ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ｕｔ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ｃｙ；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Ｐｒｉｖａｃｙ　Ｐａｒａｄｏｘ；Ｄａｔａ　Ｍａｒｋｅｔ；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Ｗｅｌｆａｒｅ

（责任编辑：刘洪愧）
（校对：李仁贵）

—７５１—

贾传昌等：隐私经济学研究进展


